	
	



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关于印发《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外债宏观审慎管理试点实施细则》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关于印发《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外债宏观审慎管理试点实施细则》的通知
（深外管〔2015〕4号）

    市各银行：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在部分地区进行外债宏观审慎管理试点的批复》（汇复〔2015〕57 号），我局制定了《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外债宏观审慎管理试点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外债宏观审慎管理试点实施细则

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

2015年3月6日

    附件：

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外债宏观审慎管理试点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以下简称“深圳前海”）投融资便利化，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在部分地区进行外债宏观审慎管理试点的批复》（汇复〔2015〕57 号）及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注册地在深圳前海的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区内企业”），其借用外债实行比例自律管理，即外债余额不超过其上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2 倍。

第三条     区内企业借用外债，应在外债合同签约（或外债合同变更）后15 个工作日内，自行或通过其结算银行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以下简称“深圳分局”）申请办理外债签约登记（或外债签约变更登记）。

    区内企业通过其结算银行办理的，银行应通过相关系统向深圳分局报送区内企业登记材料电子扫描件。

第四条     区内企业办理外债签约登记，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申请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基本情况；本笔外债详细情况，如借款资金用途；截至申请日境外借款情况、外债额度计算结果等）；

    （二）债务人签约信息表（见附表）；

    （三）外债合同正本及合同主要条款复印件；合同为外文的，应另附合同主要条款的中文译本；

    （四）营业执照；

    （五）上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六）针对前述材料应当提供的补充说明。

第五条     已办理签约登记的外债合同主要条款发生变化，如期限（展期等）、金额、债权人等，区内企业应持以下材料办理外债签约变更登记：

    （一）申请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基本情况；本笔外债详细情况，变更事项及原因等）；

    （二）境内机构外债签约情况表；

    （三）原外债合同正本及复印件；变更合同正本及复印件；合同为外文的，应另附合同主要条款的中文译本；

    （四）营业执照；

    （五）针对前述材料应当提供的补充说明。

第六条     区内企业按第二条借用外债时，深圳分局不在外债签约登记环节审核其他外债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区内企业超出按上述方法确定的规模借用外债的，如按照外债主管部门批准文件可以对外借款的，深圳分局在审核相关文件后，可以为其办理外债签约登记。

第七条     深圳分局在计算外债额度占用情况时，已进行全额提款的非循环类贷款按未偿本金余额占用额度，其他外债（循环贷款、未提款或部分提款的非循环贷款，含正在申请登记的本笔外债）按签约额占用外债额度。

第八条     办理外债签约登记时，区内中资企业的全部负债（含正在申请登记的本次外债签约额）不超过其总资产的75%。

第九条     深圳分局为区内企业办理外债签约登记（或外债签约变更登记）后，应发给债务人加盖资本项目业务印章的境内机构外债签约情况表及业务登记凭证。

    区内企业通过其结算银行办理外债签约登记（或外债签约变更登记）的，深圳分局可通过相关系统向其结算银行发送加盖资本项目业务印章的境内机构外债签约情况表及业务登记凭证的电子扫描件。

第十条     区内企业通过其结算银行办理外债签约登记（或外债签约变更登记）的，银行应留存区内企业登记材料原件备查，保留期限至外债注销后2 年，深圳分局应留存区内企业登记材料电子扫描件。

第十一条     区内企业借用外币外债资金，可以按规定结汇使用。

第十二条     按照区外一般外债管理规定对于特殊行业（如房地产）以及特殊类型融资（如到境外发行债券）等仍然存在限制性规定的，仍适用现行区外相关管理规定。

第十三条     属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性质的公司，暂不参与试点。

第十四条     按区外现行外债规模管理政策更为优惠的，区内企业可选择适用区外现行政策，但一经选定，不得更改。

第十五条     其他未明确事项，包括账户、结汇、资金用途、外债注销登记等，均参照区外一般外债管理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银行和区内企业应按照现行外汇管理规定，严格履行数据报送义务，及时、准确地向外汇局报送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境内资金划转、结售汇等数据；主动报告异常或可疑情况，并积极采取措施防止异常跨境资金流动。

第十七条     深圳分局定期对银行和区内企业办理的外债业务进行统计监测。发现疑问的，深圳分局可对银行和区内企业下发非现场核查通知书，银行和区内企业应积极配合；必要时，深圳分局可进行现场核查。

第十八条     发现违规办理外债资金收付、超规模借入外债、或外债资金用途违反规定的，深圳分局可根据外汇管理相关规定对借款主体和经办银行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可暂停其开展外债宏观审慎管理试点业务。

第十九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内容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负责解释。

    附件：债务人签约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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